
《山西省冶金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

实施细则（试行）》解读

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省冶金工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

标准化（以下简称标准化）建设，建立并保持安全生产管理

体系，全面管控生产经营活动各环节的安全生产工作，不断

提升安全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

应急管理部《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应急

[2021]83 号）（以下简称定级办法），制定印发了《山西省

冶金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实施细则（试行）》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为更好理解和落实《实施细则》，

现解读如下。

一、背景依据

标准化是一套既与国际职业安全健康体系接轨，又具有

中国特色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推进标准化建设，是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必须做到“安全

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

的具体举措，是《安全生产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

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的明确要求。

自 2014 年原办法实施以来，我省冶金工贸行业企业积极

开展标准化建设，通过建立并保持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全面



管控生产经营活动各环节的安全生产工作，有效促进了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系统化、岗位操作行为规范

化、设备设施本质安全化、作业环境器具定置化，安全管理

水平不断提升。为认真贯彻落实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

落实应急部新的《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进一步规范和促

进我省冶金工贸企业开展标准化建设，制定了我省的《实施

细则》。

二、编制过程

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研究起草了《山西省冶金工

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于 3月 6日至 20 日，向各市应急管理局，有关驻晋央企业和

省属重点企业及相关从事安全生产工作的机构和社会组织

征求了意见，并修改完善。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以应急部《定级办法》为基础，结合我省

冶金工贸企业标准化评审工作开展以来的实际情况和发现

的问题制定。《实施细则》共 19 条，对标准化建设定级工作

进行了规范，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

（一）适用范围、等级划分和定级权限。

一是明确了适用范围。《实施细则》适用于全省冶金、

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行业企业。

二是明确了企业自愿申请定级的原则，意愿建设标准化的企



业需于每年 9 月 30 日前向定级组织单位报送下一年建设计

划。三是标准化等级划分，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三级。

企业标准化定级标准由应急管理部按照行业分别制定；未制

定行业标准化定级标准的，参照标准化基本规范配套的定级

标准，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标准化建设工作。四是明确了分

级负责。应急管理部为一级企业以及海洋石油全部等级企业

的定级部门；省应急厅和设区的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分别为本

行政区域内二级、三级企业的定级部门。五是明确了定级工

作不得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各级定级部门可以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确定标准化定级组织单位和负责现场评审的

单位等工作，定级部门或组织单位也可以直接组织专家组成

现场评审组开展现场评审工作。六是明确了组织单位和评审

单位应具备的条件。

（二）定级程序

《实施细则》明确企业标准化定级按照自评、申请、评

审、公示、公告的程序进行。一是自评。强调了企业自主开

展标准化建设，建立并保持全员参与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以及主要负责人和员工在标准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自

评周期为每年一次，并形成书面自评报告，持续改进安全绩

效。二是申请。申请定级的企业，依拟申请的等级向定级部

门或组织单位网上提交自评报告，由组织单位进行自评报告

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三是评审。定级部门和或评审单位



要收集企业信息、制定工作方案、成立评审组、指定评审组

长，规定了评审组工作方案的内容和评审工作组的组成，采

取“启动会+现场评审+总结会”的工作模式，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现场评审，形成现场评审报告，初步确定企业是否达到

拟申请的等级；企业对不符合项进行整改，并由现场评审组

确认整改完成情况。四是公示。定级部门将确认整改合格、

符合相应定级标准的企业名单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组织核实反映企业不符合定级标准以及其他相关要求的问

题。五是公告。对公示无异议和经核实不存在所反映问题的

企业，定级部门确认其等级，予以公告，并抄送同级工业和

信息化等相关部门，加强部门联动。

《实施细则》规定了企业申请定级应当具备的 9项基本

条件，以及一级企业的 3项条件，并要求由其主要负责人作

出书面承诺。发现存在承诺不实的，定级相关工作即行终止，

3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的定级申请。

《实施细则》规定了再次申请原等级的企业，在标准化

等级有效期内符合 7项条件的，报经定级部门确认后，直接

予以公示和公告。

《实施细则》规定了企业标准化等级有效期为 3年。规

定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工作的监督管理。如在有效期

内出现生产安全死亡事故、重大社会不良影响事件等 9种情

形的，标准化等级即被撤销，同时抄送同级相关部门。



（三）激励和监督保障措施。

一是激励政策。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协调有关部门采取

有效措施，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展标准化建设。规定了将企业

标准化建设情况作为分类分级监管的重要依据，对不同等级

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等 8项激励措施。二是加强对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确定的组织单位、评审单位及工作人员工作过程

和质量进行监督，规定了评审单位及其评审人员不得有的 6

项行为。三是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对定级企业标准化运行情

况进行抽查。四是信息化保障。企业标准化定级各环节相关

工作通过应急管理部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进

行。


